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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用地审批制度 新的建设用地审批制度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1．实行建设用地预审 现行《土地管理法》将建设用

地的审查程序前置于建设用地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因此，今后

建设用地审批将首先取决于土地供应的可行性审查。 2．强

化农用地转用审批 建设用地涉及农用地的，建设单位应申请

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并提出占用农用地的初步方案，

占用耕地的，还应提出补充耕地初步方案，承担占用农用地

、补充耕地的相应义务。 3．规范土地征用审批权 建设项目

需要占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建设单位必须依法办理土地

征用审批手续，同时提出征用土地的初步方案，承担补偿相

关义务。 4．集中审批权限 现行《土地管理法》将农用地转

用及征地审批权上收至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中省会城市等

部分城市的审批权全部上收至国务院。农村村民申请使用宅

基地的，改为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宅基地使用涉及农用地的，也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审批权同样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中，部分城市的审批权

在国务院。 5．完善报批手续 规划的“圈’内土地，必须先

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批次报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审批手续后，方可统筹安

排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即必须先“批发“后“零售”，而“

圈”外建设用地，仍以项目为单位上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审批。 6．实行项目用地审批 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是建设



项目落实到具体地块的最后审批环节。其中“圈”内用地在

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由市、县人民政府在省政府规

定的权限范围内具体确定；“圈”外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

一般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 7．明确供地方式 依据《土

地管理法》规定，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实行土地出让等有

偿使用、划拨使用等不同方式供地。 二、建设用地审查报批

管理 为规范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国土资源部制订了《建

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其主要条款如下： (1)建设项目

可行性论证时，建设单位应向建设项目批准机关的同级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预申请。受理预申请的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应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对建设

项目的有关事项进行预审，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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